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滁州市公安局交巡警支队直属一、二、三大队在 2023
年 4月 1日前开展交通违法查处、事故处理工作中依法扣

留车辆，当事车主（驾驶人）未在规定时限内到所属大队进

行处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一百

一十二条之规定，请各位车主（驾驶人）自本公告之日起三

个月内到所属大队进行处理，逾期不处理的将依法对公告

车辆进行强制报废。

特此公告。

扫描下方二维码查看车辆清单

滁州市公安局交通巡逻警察支队
2025年8月22日

滁州市公安局交通巡逻警察支队关于依法对扣留车辆强制报废的公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和国土资源部《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建

设用地使用权规定》、《滁州市工业项目“标准地”出让条件和出让流程的通知》（滁自然资规函〔2021〕357号）等法律、法规
规定，经定远县人民政府批准，定远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对下列 2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进行公开出让。现就有关出让事
项公告如下：

一、公开出让宗地位置、规划指标、起叫价、保证金及出让年限

定远县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工业项目“标准地”公开出让公告
定自然资源公告字〔2025〕10号

二、需要说明的宗地情况：
GY2025-10号宗地为工业用地“标准地”出让，按照《滁

州市工业项目“标准地”出让条件和出让流程的通知》以及
《定远经济开发区（盐化工业园）工业项目“标准地”投资建设
协议》要求执行，请竞买人详细阅读出让文本及附件材料。
申请人可于报名截止前至定远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3楼土
地收购储备中心获取出让文件及出让宗地的详细资料。

三、竞买人资格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除

法律、法规另有规定外，愿意按项目投资要求投资的，均可参
加申请竞买。申请人可单独申请竞买，也可以联合报名竞
买。有拖欠土地出让金和违法用地正在查处及自身原因造
成土地闲置一年以上者不得参加报名竞买。

四、申请竞买需要提供的资料
1、竞买申请书；2、企业营业执照副本（组织机构代码证）

及复印件；3、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及复印件；4、申请人竞买保
证金不属于银行贷款、股东借款、转贷和募集资金的承诺书；
5、竞买保证金票据；6、商业金融机构出具的资信证明；7、企
业信用报告；8、《投资建设协议书》。

五、公开出让方式
（一）宗地以挂牌方式设有保留底价公开出让，参加竞买

人报价不达到底价不能成交。出让底价由定远县国有土地
使用权出让协调决策机构另行研究。

（二）报名、缴纳保证金开始时间 2025年 7月 24日 8时；
截止时间 2025 年 8 月 22 日 17 时。参加竞买报价开始时间
2025年 8月 13日 9时，截止时间 2025年 8月 25日 10时。报
名地点：定远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三楼出让监管股。报价地
点：定远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第六开标室（定远县自然资源
和规划局六楼会议室）。

六、成交价款缴纳
自成交之日起30日内缴清全部成交价款。延迟交纳价

款的，延迟部分按每日 1‰向出让人交纳违约金。出让成交
价即为地块的成交地价款，土地使用权契税及其他相关费用
（不限于公告费、评估费）由竞得人另行缴纳。

七、宗地移交及开竣工
竞得人缴清全部成交价款、契税及其他费用后，出让人

30日内交付土地。自土地移交之日起，土地竞得人须3个月
内开工建设，自开工之日起 12个月内须全部建设完工。土
地竞得人未按期开竣工的，每延迟一日应向出让人支付相当
于土地出让总价款的1‰违约金。

八、其他特别约定
（一）GY2025-10号土地竞买人须书面承诺履行本公告

第二项第二条相关内容。
（二）吴圩镇政府、定远经济开发区（盐化工业园）管理委

员会负责牵头，县直有关部门按照职责督促《项目投资建设
协议》或《工业项目用地投入产出监管合同》的履行。

（三）吴圩镇政府、定远经济开发区（盐化工业园）管理委
员会负责宗地内土地征收补偿及相关矛盾和问题的处理，并
协助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向竞得人移交土地。

九、本次出让由定远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委托定远县土
地收购储备中心具体承办，并对本《公告》有解释权。

联系地址：定远县土地收购储备中心
联系电话：0550 4888621
联 系 人：徐梦静、程少军
邮政编码：233200
收款单位：定远县土地收购储备中心
竞买保证金账户一：定远县土地收购储备中心
开户银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定远县支行
账 号：188760221501
竞买保证金账户二：定远县土地收购储备中心土地出让

保证金专户
开户银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定远县支行
账 号：20334112500100000169402
竞买保证金账户三：定远县土地收购储备中心
开户银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定远县支行
账 号：12136001040004231

定远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5年7月24日

宗地
序号

GY2025-2

GY2025-10

宗地位置

吴圩镇汽车产
业园创业路与
国兴路交叉口

西南侧

定远经济开发
区岱山路与池
河路交叉口西

南侧

出让土地
面积㎡

26667.39平方米
（合40亩）

19848.74平方米
（合29.77亩）

规划
用途

二类
工业

二类
工业

主 要 规 划 指 标

容积率

≥1.2

≥1.2

建筑
密度

不小于
40%

不小于
40%

绿地率

不大于
15%

不大于
15%

建筑物
要求

厂房、办
公等辅助

用房

厂房、办
公等辅助

用房

出让
年限
（年）

50年

50年

出让
方式

挂牌

挂牌

起始价
(万元)

223.1

165.8

竞买
保证金
(万元)

223.1

165.8

增价
幅度

1

1


